附件2
玉林县域医共体建设和发展考核评价指标（试行）

	一、组织推进评价指标（25分）

	指标
	评价标准
	评分标准
	评价方法

	（一）体制建设（7分）
	1.将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作为当地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重要工作内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7分）
	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纳入当地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重要工作内容得3分，由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得2分。建立责任分工、督查落实、考核问责机制得2分。
	查阅文件，了解情况

	（二）政策文件（12分）
	2.出台本县(市、区）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实施方案（8分）
	2017年12月底前按时出台实施方案得2分，明确建设和发展的牵头部门和时间进度得2分，建立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得2分，医联体覆盖辖区所有公立医院得2分。
	

	
	3.制定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相关配套文件（4分）
	出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行动计划（2017-2020年）得2分，出台分级诊疗双向转诊规范文件得2分。
	

	（三）督导和监测（6分）
	4.建立专门制度，定期监测、督导和调研建设和发展情况（6分）
	建立定期督导制度、开展监测和调研督导各得2分，按时报送信息得2分。
	

	二、制度建设评价指标（75分）

	指标
	评价标准
	评分标准
	评价方法

	（四）医联体构成（8分）
	5.建立医联体（县域医共体）的数量（5分）
	成立2个以上医联体得5分，每增加1个加2.5分；总分不超过15分。
	查阅文件、资料，了解情况

	
	6.县域医共体乡镇卫生院参与率（3分）
	达标得3分，每超过目标10%加1分，总分不超过10分。
	

	（五）人员共享机制（15分）
	7.完善医联体发展的人员保障和激励机制（5分）
	建立医联体利益共享机制得5分。
	

	
	8.建立对医联体的综合考核评价机制（6分）
	建立以将医疗资源下沉、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协作及服务能力提升、基层诊疗量占比及双向转诊比例、居民健康改善、履行医保服务协议、总额控制后医疗机构自主控费、以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为核心的考核评价机制得4分，将考核评价结果作为人事任免、评优评先等的重要依据，并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晋升等挂钩得2分。
	

	
	9.医联体内人员合理流动（4分）
	二级医院派出人员3-5人，以高级职称或中级职称为主，下派人员在下级单位工作3-6个月或以上得4分
	

	指标
	评价标准
	评分标准
	评价方法

	（六）家庭医生签约（10分）
	10.完成家庭医生签约率（5分）
	完成年度签约任务得5分，
	查阅文件、资料，了解情况

	
	11.开展特色家庭医生签约服务（5分）
	开展特色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5分。
	

	（七）信息系统建设（21分）
	12.远程医疗协作网建设（5分）
	建立远程医疗协作网医院参与数完成年度任务得4分。
	

	
	13.推动医联体内信息互通（6分）
	医联体内实现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的连续记录和诊疗信息互联互通得3分，开展预约诊疗、双向转诊、健康管理、远程医疗等服务得3分。
	

	
	14.分级诊疗（5分）
	分级诊疗管理信息系统基本覆盖全部二级三级医疗机构和8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得5分。
	

	
	15.双向转诊（5分）
	建立区域统一的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平台得5分。
	

	（八）医疗资源共享（6分）
	16.资源共享（3分）
	医联体内的医学影像、检查检验、消毒供应、后勤服务等资源共享得3分。
	

	
	17.检查结果互认（3分）
	医学影像检查和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得3分。
	

	（九）医保医药政策（6分）
	18.完善医保和医疗收费政策（3分）
	实行总额控制、节余留存、合理超支分担政策得3分。
	

	
	19.药品供应保障制度（3分）
	医联体为主体的统一联合议价采购方式，统一确定药品采购品种及采购价格得3分。
	

	指标
	评价标准
	评分标准
	评价方法

	（十）医疗机构功能定位（9分）
	20.基层诊疗率（3分）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达到65%.
	查阅文件、资料，了解情况

	
	21.两周内基层就诊率（3分）
	居民两周患病首选基层医疗机构的比例达到70%以上得3分。
	

	
	22.县域内就诊率（3分）
	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90%以上得3分。
	


